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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品質。 

(四)輔導農產品驗證制度：積極推動有機農業及產銷履歷驗證制度，落實農民安全用藥輔導

及完整用藥紀錄，強化農民責任生產。 

(五)果菜批發市場辦理生化快速檢驗監測：輔導果菜批發市場對交易之農產品，以「生化快

速檢驗方法」監測，有問題產品立即攔截，再以化學法複驗。 

(六)農民團體加工品安全監測管理：針對農民團體農產加工品包裝上市前監測管理，在源頭

工廠進行抽驗食品添加物，不合格者，將重點列管並請農產加工專家輔導改善設備流程

，以落實食品安全管理。 

三、衛福部依據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」相關規定，對於進口豬肉及牛肉等輸臺食品，均訂有相關

評估及管理機制，從源頭到市場加強管理，維護消費者飲食安全及知的權利。該部將持續在

重視國民健康、尊重專業之基礎上，配合國家政策發展。 

四、另進口黃豆並無區分食品級或飼料用黃豆，且於輸入時皆須經衛福部查驗合格，始得輸入，即

進口我國之黃豆皆需符合食品衛生相關規定，方可用於食品或轉供飼料用途，並無衛生安全

疑慮，亦無檢驗標準不一情形。 

五、為鼓勵並找回屬於臺灣本土之飲食文化，行政院農委會亦持續推動「在地生產、在地消費」，

強化民眾購買在地生產之農產品，支持小農，減少採買國外食物，將消費留在本地。 

（三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提振出口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

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309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3-338） 

許委員就提振出口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關於提振出口問題： 

(一)為強化經濟活力，行政院多次徵詢工商業者建言及專家學者意見，並於民國 104 年 7 月

27 日公布「經濟體質強化措施」，推動重點如下： 

1.產業升級方面：以創新驅動，促使產業競爭由「價格競賽」轉為「價值競爭」。主要

措施包括：協助企業留才、攬才，引進國外新創人才及資金，打造創新創業生態體系

；策略性選擇領航製造業、領航商業服務業、領航農業等領航產業，推動產業鏈數位

化及智慧化，協助產業創新；鞏固主力產業競爭優勢，並推動中小企業邁向中堅企業

。 

2.出口拓展方面：強化系統整合，帶動出口模式由「中間財商品出口」轉為「系統化商

品與服務」雙驅動。主要措施包括：積極推動 10 個整廠（案）輸出（如 ETC）/系統整

合（如 Ubike）出口旗艦，全力提高輸出效益；協助臺商於潛力國家拓展商機，運用我

國生產及研發技術優勢，結合當地國通路、品牌業者，以投資帶動出口。 

3.投資促進方面：引導「國內外民間資金」及「政府資源」投入。主要措施包括，優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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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列有助於改善投資環境之公共建設預算；對非中小企業提供 5,000 億元貸款額度，增

加對中小企業放款 5,400 億元，另由國發基金與民間合組併購基金，協助企業取得投資

及併購資金。 

(二)經濟部於本（105）年除針對中國大陸、印尼、越南、印度、阿拉伯聯合大公國、南非、

墨西哥、土耳其、美國、德國等 10 個重點市場，加強規劃拓銷活動，推動措施如下： 

1.市場面：擴大買主來臺採購，其中東南亞買主名額預計將較 104 年增加 1 倍；加強拓

展新興市場，成立非洲市場推動辦公室，加強拓展非洲市場；透過多邊與雙邊經貿會

議及籌組高層貿訪團等，加強拓展東南亞及中南美市場商機；爭取伊朗解禁商機，切

實掌握商機並密集籌組拓銷團；掌握國際商機拓展，協助廠商爭取「擴大資訊科技協

定」（ITA2）降稅產品及各國政府降稅契機等商機。 

2.產業面：強化綠色產業拓展，本年啟動「綠色貿易行動計畫」，協助廠商建構綠色行

銷能量，掌握龐大市場商機；拓展終端消費品，包括推動「優質平價新興市場精進方

案」及辦理「臺灣美妝品牌行銷聯盟」計畫；推動系統整合藍海出口帶動出口轉型，

並已成立系統整合平臺，積極推動以整體系統產品輸出取代中間財或單一零組件出口

。 

3.功能面：加強貿易金融支援，延長與輸銀合作辦理「強化貿易金融貸款方案」，並新

增與信保基金合作辦理「外銷貸款優惠信用保證方案」；充實貿易人才供給，增辦高

雄國企班及續辦東南亞語系人才培訓；運用電子商務延伸拓銷觸角，新增臺灣經貿網

「地方產業聚落雲」專區，協助傳統產業業者運用臺灣經貿網專屬服務，以提升出口

能力。 

(三)經濟部刻正推動「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」，推動措施如下： 

1.以「維新傳統產業」、「鞏固主力產業」、「育成新興產業」為三大主軸，推動「推

高值/質」、「補關鍵」、「展系統」、「育新興」四大發展策略，以引導我國產業轉

型。 

2.除傳統媒體外，經濟部工業局運用 FB 粉絲團及成立 8 個產業分團 FB 粉絲團，就輔導

之優良案例，每週發布新聞稿，並於 104 年度規劃設置產業升級轉型服務團網站，已

放置包括雙連、晟田、漢鐘等 8 家轉型成功廠商案例，供民眾上網瀏覽。 

二、關於維持匯率動態穩定問題： 

(一)臺灣為小型高度開放經濟體，且目前仍屬出口導向經濟體，維持匯率動態穩定，以確保

經濟與金融穩定，極為重要。長期以來，新臺幣名目有效匯率指數大致維持在過去 36 個

月移動平均值上下 5%範圍內，維持動態穩定。 

(二)匯率屬各國貨幣政策之一環，且當前國際資本移動對匯率影響已遠逾經常帳因素，且臺

灣金融市場為淺碟市場，外資進出頻繁，出口廠商持有大量外匯，致外匯市場易出現較

大波動，央行進場調節匯市，旨在維持新臺幣匯率動態穩定，而非謀取不當競爭優勢。 

(三)目前中國大陸、新加坡及南韓均未公布外匯干預相關資訊，鑒於外匯干預等資訊甚為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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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，其公布之方式及內容，均宜審慎處理；有關外匯存底相關資訊，央行已透過黃皮書

及國際收支等管道，公布足夠資訊供各界參考。 

三、關於國安基金操作問題：國安基金係依「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」設置，屬一「備

而不用」機制，當國內、外重大事件、國際資金大幅移動，顯著影響民眾信心，致資本市場

及其他金融市場有失序或有損及國家安定之虞時，得經委員會決議，動用資金辦理安定市場

任務，並提供市場流動性，以穩定投資人信心。 

（四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我國政府應堅持護漁的決心及行動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308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3-324） 

許委員書面質詢要求我國政府應堅持護漁的決心及行動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： 

本次公海護漁原係海巡署例行工作，旨在力行「漁船在哪，海巡在哪」政策。又我海巡署及

漁業署護漁船此次行動採取不衝突、不迴避及不挑釁原則，且不會刻意主動升高情勢。本部自案發

前迄今，始終積極嚴正與日本交涉，且隨時保持與日方密切聯繫，要求日方應儘速與我就本案展開

協商及返還「東聖吉 16 號」船東繳交之 600 萬日圓訴訟保證金。 

（五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國內行動支付發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308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13-326） 

許委員就國內行動支付發展所提質詢，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金管會）查復

如下： 

一、行政院已於 105 年 5 月 11 日同意開放 Apple Pay 等國際行動支付，不限由國內業者提供代碼

化服務，並責成金管會應確保國內交易依法於國內完成清算，並協助國內非信用卡業務機構

（如金融卡、電子票證、第三方支付等業者）與國際行動支付業者合作，以國際、國內服務

業者皆能上線為目標，提供消費者多元選擇。另外，請金管會協調國際行動支付業者及信用

卡組織，儘速與國內 TSP 業者洽商合作事宜，進行代碼（Token）相關技術、系統介接及認證

等事項。 

二、金管會已於 105 年 5 月 11 日發布新聞稿，說明國內發卡銀行發行之信用卡，於國內之信用卡

交易均需依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規定，在國內完成清算程序。而金管會也將依行政院指

示，儘速辦理下列事項： 

(一)邀集國際行動支付業者研商，如何協助國內非信用卡業務機構，得利用其行動裝置作為

載具，推出行動支付服務；並協調其儘速與國內 TSP 業者合作，由國內 TSP 業者提供代

碼化服務。 


